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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論文選① 

財產權之特別犧牲與社會義務
──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7號解釋 

編目：公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64 期，頁 5~16 

作者 林明鏘教授 

關鍵詞 
財產權特別犧牲、財產權社會義務、釋字第 747 號解釋、徵收區分地上權、

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釋憲審理範圍、整體觀察法 

摘要 

一、從實質結果觀察法作解釋，釋字第 747 號解釋文已部分變更釋字第 400

號解釋依法律明文才能申請徵收補償之限制，使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

解釋意旨，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 

二、然本號解釋未賦予土地權利人向核准徵收機關或行政法院申（聲）請

徵收、未適時闡明諭知「特別犧牲」與「社會義務」之界限何在，且

擴大審理範圍及於地上權是否符合「整體評價法」中「相關連且必要」

之要件等，均尚有未盡之處。 

重點整理 

本案爭點 財產權特別犧牲之判斷基準。 

前言 

一、人民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因受國家權力之規制作用，致

受有特別犧牲或重大損害時，需地機關依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及應辦理土地徵收及合理補償，此

受釋字第 400、440、516、579、732 號等司法院解釋

肯認。然我國實務卻常以國庫不足為由，遲遲無法辦

理徵收及補償工作，典型案例為已形成既成道路卻未

辦理徵收的私人土地（公用地役關係土地）及公共設

施保留地。 

二、釋字第 400 號解釋首先肯定既成道路符合「公用地役

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

益，形成因公益而受有「特別犧牲」，國家自應依「法

律」之規定辦理徵收予以補償。且認為各級政府如經

費困難，不能對既成道路全面進行徵收補償時，有關

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徵收或以「他

法補償」。 

三、釋字第 440 號解釋諭知：主管機關對於既成道路或都

市計畫道路用地，在依法徵收或價購前，已埋設地下

設施物致妨害土地權利人對其權利之行使，致生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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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前言 

上之損失，形成其個人之特別犧牲，自應享有相當之

權利；「國家機關依法行使之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

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乃形成個人

之特別犧牲。」 

四、釋字第 400 及 440 號解釋，對於「準徵收侵害」（英美

法稱為「管制性徵收」）制度司法造法加以肯定，但

行政機關不制定法律正面處理，行政法院亦以「無法

律，無補償」為由拒絕受理。大法官就「社會責任所

應忍受之範圍」與「特別犧牲」之分界點為何，亦始

終未說明。 

釋字第 747 號

解釋事實 
與主旨 

一、部分變更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之意旨 

(一)釋字第 400 號解釋文認為：「國家自應依『法律』

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即學說上稱之「無法

律則無徵收補償」之意旨，經釋字第 747 號解釋

諭示：「（有關機關）逾期未完成修法，土地所

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

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突破釋字第 400 號

解釋須先有法律明文規定之限制。 

(二)然釋字第 747 號又認為： 

1.本件確定終局之行政法院判決並未適用釋字第

400 號解釋，釋憲聲請人自不得就該解釋聲請補

充或變更解釋，故其聲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不合，應不受理。 

2.因此，表面上釋字第 747 號解釋並未更動釋字第

400 號解釋「依法律申請徵收補償（所有權）」

限制，但實際結果卻得依釋字第 747 號解釋申請

徵收地上權，兩者互相矛盾。 

(三)本文認為：若從「實質結果觀察」法作解釋，釋

字第 747 號解釋文確實已部分變更（限於申請徵

收地上權）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之僵化見解（即依

法律明文才能申請徵收補償），但仍不得依司法

院釋字請求徵收所有權。 

二、興辦公共事業而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可能形成私

人之特別犧牲 

(一)釋字第 747 號解釋對於是否屬於財產權的特別犧

牲，仍採取不正面提出判斷標準的慣例，僅抽象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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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釋字第 747 號

解釋事實 
與主旨 

1.需用土地機關因興辦公共事業，穿越私有土地

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於社會責任所

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土地所有

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機關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

土地地上權。 

2.但若依民法第 765 條所有權之權能規定：「所有

權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

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 

3.若使用、收益及處分權限未受嚴重限制或剝

奪，是否仍屬「特別犧牲」之範圍？顯有疑義。 

(二)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 

1.「至原因案件中，聲請人之土地是否確遭公路

穿越地下，及其是否有逾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

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係屬事實認定問題，

不在本解釋範圍。」 

2.上開論述，將「法律適用前提定義」及其「涵

攝」混合當成「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

似與法律解釋學未合。 

(三)依本號解釋全盤意旨推論，縱使穿越土地之地底

下 35 公尺，雖無礙土地所有權人地表權利之行

使，亦無結構安全上疑慮，仍屬特別犧牲，否則

即無法導出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

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之結論。 

三、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及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違憲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及第 57 條第 1 項規範需地

機關申請徵收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先行程序

為：協議價構，協議未成時，使得申請徵收。但

均未規定當協議不成，需地機關仍不申請徵收（即

違反公法上義務或權限不行使）時，土地所有權

人是否有補充性或代位性的請求徵收權利？ 

(二)請求需地機關報請徵收其所有權或地上權，因法

未明文，本號解釋以「應規定而未規定」為由，

認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未符，應

於一年內完成修正。 

法理與爭點

評析 

一、釋字第 747 號解釋未全盤推翻修正釋字第 400 號解釋

之法律障礙。 

釋字第 747 號解釋僅止於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號解釋

申請需地機關徵收「地上權」，並未涉及「所有權」，

因此僅修正釋字第 400 號解釋「僅依法得」請求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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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法理與爭點

評析 

「地上權」部分，尚不及於「公用地役關係」及「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得請求需地機

關辦理「徵收」及「補償」議題。 

二、僅得請求需地機關而非核准徵收機關或行政法院徵收 

(一)釋字第 747 號解釋僅容許土地所有權人，於未有

法律明文前，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

徵收地上權，並未諭知得直接請求主管機關（即

跳過需地機關）核準徵收，亦未准許有權聲請行

政法院審理徵收及補償事件，僅賦予「主觀公權

力對需地機關之徵收請求權」。蓋依現行土地徵

收條例，只有「核准徵收案」，土地權利關係人

始享有行政救濟權限。 

(二)本文認為，若釋字第 747 號解釋能修改成「未就

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核准徵收機關

及行政法院申（聲）請徵收地上權有所規定，與

上開意旨不符。」即可有效保障土地權利人之財

產權，並在理由書限縮需地機關與核准機關之徵

收與否裁量權限（即原則上應對特別犧牲申請者

為准許徵收之決定，亦屬裁量收縮至零之適例），

使需地機關不再漠視「請求徵收」者之「程序請

求權」效力。 

三、未適時闡明諭知「特別犧牲」與「社會義務」之界限

何在？ 

(一)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中，雖有「倘土地僅有

價值減損，但未達於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程度」，

則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57 條第 2 項適用於地之文字

敘述，但並未明文諭知提出：「土地價值減損，

已達到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程度」即屬特別犧牲之

判斷基準。 

(二)因本件隧道穿越土地下 35 公尺，土地表面仍得為

「相當之程度使用」，僅「土地價值受到減損」，

因此上開二要件並非本號解釋明文確認之特別犧

牲要件。 

四、公共建設穿越私人土地上下之特別犧牲要件 

(一)本件需用土地機關認為隧道穿用土地所有權人地

下 35 公尺以上，無礙其行使使用、收益、處分權

能，故不予徵收或購買地上權。因此大法官在說

理上不能跳過「特別犧牲」或「社會義務」之區

別標準，否則即屬解釋不備理由，構成聲請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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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要件。 

(二)若釋字第 747 號解釋能先確認財產權之特別犧牲

為：「財產權人不能享有相當之使用、收益或處

分權能，且屬重大之經濟損失者，即非財產權之

社會義務。」之判斷標準，則穿越地下 35 公尺之

隧道工程，恐怕即無法構成特別犧牲之要件。否

則例如：國土計畫法劃定之「國土保育地區」或

一般無從使用之高空或深入地下之公共工程，恐

得依本號解釋支付大筆徵收補償費用，是否合乎

財產權保障之憲法本旨，即有疑義。

五、釋憲審理範圍之擴大 

(一)釋字第 445 號解釋即將釋憲之法令範圍，明文不

再侷限於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者為限，得將其他

重要相關聯性法條納入解釋範圍，不受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限制。

(二)釋字第 737 號解釋更具體指出：「如非將聲請解

釋以外之其他規定納入解釋，無法整體評價聲請

意旨者，自應認該其他規定者為相關連且必要，

而得將其納為解釋客體。」

(三)本號解釋援引前揭解釋，擴大解釋客體包含土地

徵收條例第 57 條第 1 項。

(四)然釋憲聲請人僅主張需用機關應徵收其「所有

權」，本號解釋擴大及於地上權是否符合「整體

評價法」中「相關連且必要」之要件？徵收「所

有權」與「地上權」之徵收客體，似無「相關連

且必要」。將「相關連且必要」及「整體評價法」

文字納入大審法（即增訂第 5 條之 1），似較能符

合憲法第80條揭櫫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憲法

價值。

重點整理 

法理與爭點

評析 

結語 

一、釋字第 747 號解釋文，就「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

意旨，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

權」，業已部分變更釋字第 400 號「依法律請求徵收」

之僵化見解。然於理由書末段：「本院釋字第 400 號

解釋，非（本號）解釋憲法上之客體，應不受理」，

則有自相矛盾之虞。 

二、本號解釋因未碰觸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之既成道路用地

（即已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私有道路），僅囿限於土

地所有權人得申請需用土地人徵收地上權，致無法援

用於既成道路徵收及公用設施保留地問題之解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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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結語 

三、釋字第 747 號解釋文或理由書，未對土地所有權人（或

財產權人）是否受有「特別犧牲」之判斷基準明文諭

知，亦未闡明「特別犧牲」與「社會義務」之具體界

限。 

四、本文認為似得援用日本通說及彙整我國歷年大法官之

片段解釋，定義財產權人之特別犧牲為：「財產權人

不能享有相當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且屬重大之

經濟損失者」，再利用學界提出之實價登錄財產法，

及價值損失之比較方法，依次再建立更細膩的次標準

類型，以利判斷是否有特別犧牲情事及有效進行補償

與做成徵收申請之審理決定。 

五、釋字第 747 號解釋僅諭知：土地權利人得依本號解釋

申請需用土地人辦理徵收地上權，卻忽略土地徵收條

例之徵收架構，而忽略土地所有權人得向核准徵收機

關（內政部）及聲請行政法院核准徵收地上權之相關

必要配套請求權，難保需地機關以非屬「特別犧牲」、

屬「社會義務」、無徵收「必要性」為由，並以判斷

餘地或行政裁量駁回，則此公法上請求權之賦予，將

僅具象徵意義。 

六、本號解釋在程序上借用「整體觀察法」及「相互關連

且必要」準則，變更解釋客體，由司法機關形式終局

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變為同條

例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兩者雖有「形式上關連性」

（均屬徵收權之促請發動），但無「必要關連性」，

建議將「相關連且必要」及「整體評價法」明文納入

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增訂第 5 條之 1），以

符合憲法第 80 條之意旨。 

七、聲請人土地是否因隧道穿越地下致生特別犧牲，並非

釋字第 747 號所云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係原則性

的「法律解釋問題」，因為法律概念（即大前提之特

別犧牲而非社會義務）的界定，屬法律問題，與涵攝

概念做成結論，兩者密切相關具有不可分的緊密性。 

考題趨勢 土地所有權人因公路穿越地下得否請求徵收地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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